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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政府 103年第 52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30日上午 7時 30分 

地點：本府 A棟大樓 401會議室 

主席：徐縣長耀昌 

出席人員：  

副 縣 長 ： 鄧桂菊  秘 書 長  葉志航  參 議 ： 林茂景 

參 議 ： 廖福德  參 議  黃國樑  參 議  宋泳儀 

參 議  陳錦俊  機 要 秘 書  涂榮輝  消 保 官  巫志偉 

簡 任 秘 書  徐炳南  簡 任 秘 書  謝福勝  簡 任 秘 書 ： 郭素秋 

簡 任 秘 書 ： 江和妹  簡 任 秘 書  許淑娥  簡 任 秘 書  賴鈞敏 

秘 書 ： 林嫦娥  秘 書  張金發  秘 書  陳文彬 

秘 書 ： 黃宏義  秘 書  蔡政新  秘 書  鍾其芳 

秘 書  徐素琚  民政處處長  林茂山代  財政處處長  徐榮隆 

水利處處長  楊明鐃  工務處處長  趙清榮  教育處處長  劉火欽 

勞社處處長  蔡貴香  農業處處長  林澄清代  地政處處長  陳斌山 

計畫處處長  許滿顯  人事處處長  李高木  工商處處長  黃智群代 

原民處處長  范陽添  行政處處長  黃思寧代  主計處處長 ： 黃碧玉 

政風處處長 ： 邱宏達  警察局局長  曾義瓊  稅務局局長  邱顯德 

衛生局局長  羅財樟  環保局局長  陳華盛代  消防局局長   郭金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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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觀 

光 局 局 長 
 林彥甫代  發包中心主任   陳致傑假  

苗 北 

藝 文 中 心 
 吳博滿 

工商策進會  溫淑珍         

列席人員：黃思寧 徐春梅  

記錄：湯妤娟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03年 12月 22日縣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102-103年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編號 100、119、41、94、50、85、89繼續列管。 

1. 編號 100號苗栗市火車站停車問題及無障礙空間設 

置，請陳碧涵委員及陳超明委員協商台鐵局、苗栗市

公所等持續辦理，提供安全、方便的使用環境。 

2. 編號 94號違規傾倒廢土及廢棄物案，加強查緝及夜

間巡守；另為維護市容及保障用路人權益，請環保局

要求承包商於夜間清洗路面、落實巡查輔導及法令宣

導，改善營建工地揚塵汙染。 

3. 為提升行政效率、提供便民服務，請秘書長以行政

中心集中為考量，召集相關單位檢討第 3辦公大樓空

間利用；另為表達本府照顧勞工善意，請相關單位研

擬工會團體辦公廳舍規劃設置。 

4. 為平衡財務，請秘書長召集專案小組，重新檢討各 

項工程急迫及必要性，以照顧縣民為優先考量；另請

各單位盡速訂定年度計畫積極向中央爭取經費。 

5. 新港高中是否續建案，請教育處準備專案報告向議

員說明。 

6. 為順利招商投資苗栗，請秘書長召集計畫處、地政

處、工商處、工策會等相關單位，研擬成立馬上辦中

心可行性。 

   三、勞社處報告：為辦理「苗栗縣 104年元旦升旗典禮暨健走活動」 

                   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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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民政處報告： 

         案由(一) 提報本縣第 18屆議員及第 17屆鄉(鎮、市長)各局處 

                 負責名單乙份（如附件），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案由(二)提報本縣第 20 屆（苗栗市第 10 屆）鄉鎮市民代表會 

                 代表宣誓就職暨主席、副主席選舉，業經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在各該鄉鎮市順利辦理竣事，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討論事項：無。 

參、意見交換： 

一、 副縣長：桂菊於救國團服務 33年，感謝縣長給予肯定進縣府團隊 

       學習、服務，鼓勵同仁以正向、關心、感恩、分享的正 

       向力量共同努力，擔任彼此生命中的貴人。 

二、 主席：副縣長熟悉青年事務，有愛心、熱忱，擔任副手可兼顧南 

北均衡，尊重性別平等，希望借重副縣長專長、與本人分

工合作，讓學子從小培養正面思維、向下紮根；對外傾聽

民意、積極向中央爭取經費，營造幸福新苗栗。 

肆、主席指示： 

一、 本人在就職時明白宣誓未來縣政推動及縣府同仁，務必一定要做

到乾乾淨淨，落實清廉施政，全力做好各項為民服務工作，讓鄉

親有感。 

二、 最近已陸續召開業務簡報會議，各單位對於會中各項指示事項應

積極推動執行，並由計畫處列管追蹤。 

三、 各單位對於議會各議員應主動加強溝通協調，以表達對議員的尊

重，進而支持本府各項縣政工作推動。 

四、 為透過資訊網絡加強縣政行銷功能，請計畫處積極整合本府行政

資訊系統平台功能，讓民眾更感受到本府的用心。 

五、 請教育處針對退休老師人員應加強聯繫關切，並借重其專才主動

邀請擔任志工，以協助地方推廣學習教育工作。 

六、 本府財務負擔吃重，對於今、明二年的縣款支應款項偏高情形，

各單位應共體時艱撙節開支原則，把錢花在刀口上，以利縣政的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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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年度即將開始，各單位應重新擬訂計畫向中央各部會爭取補

助，以利縣政建設執行。 

八、 元旦連續假期，請警察局加強各觀光景點的交通疏導維護工作，

尤其大湖、泰安、南庄及三義地區，以確保交通順暢，同時請環

保局及各業務單位加強垃圾及環境衛生維護清理工作，以維護環

境清潔。 

伍、散會：上午 9時 5分。                                                       


